
利用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与
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及其

在四普资料分析中的应用
’

曾 毅 ~一一 ~ ~ ~ ~ ~一 ~ ~ ~一 ~ ~ ~

全国1 9 8 7年 1 %人 口抽样调查与 1 9 8 8年2编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提供了 19 8 8年前我国初婚与

初育等人口数据
。

1 9 8 8年及以后的情况如何 ?我国第四次人 口普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最

新信息
。

由于人 口普查未提供绪婚 日期 ( 或年龄 ) 以及 生育间隔数据
,

我们无法直接计算 8 0

年代末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
,

而必须借助于人口学分析方法予以估算
,

本文第一

部分介绍沽算方法
,

第二
、

三部分对我国 80 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与 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动作 了分

析
。

最后一部分就狠抓晚婚晚育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与讨论
。

一
、

根据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及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

1
.

利用两次普查时点未婚比例估算平均初婚年龄

利 用一个时点年龄别未婚比例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 ( si ng ul at e M e a n A g e at M a r r i -

a g e ,

以下简称 SM A M )的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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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 x) 为 x 岁未婚 比例
,

假定的实际最低婚龄为 15 岁
。

利用这一公式计算的平 均 初

婚年龄只有在普查时点前十几年 (或更多 ) 年份年龄别初婚率恒定不变的情况下
,

才能真正

代表普查年份真实的平均初婚年龄
。

这个假定条件在实际中
,

特别在我国 目前是不可能满足

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可以采用下面利用两时点未婚 比例估算平均初婚年龄的方 法
。

记

5 1 (
x ) 与 5 2 ( x) 分别为前

、

后两次普查时点的年龄别未婚比例
, n
为两普查 间 隔 年 数

,

t ( x) 为与两普查时点之间的年龄别初婚率相对应的假想队列年龄别未婚比例
。

利用两时点数据估算 t x( ) 与 SM A M的公式如下② (参阅图 l )
:

`、产、、产
勺白QU了、了t

、

t ( x ) 二 t ( x 一 n )
·

5 2 ( x )

5 1 (
x 一 n

)

4 9

s M A M = 15 +

[ 乙
` ( · ) 一 3 5` ( 5 。 , 」z 〔, 一 , ( 5。 ) 〕

X = 1 5

如果不具备单岁年龄别未婚比例数据或 由于样本量不够大或由年龄误报较严重而单岁数

据质量欠佳
,

我们可使用分组年龄别未婚比例数据
,

年龄组组距必须与两普查间 隔 年 数 相

同
,

其计算原理一样
,

只是计算公式符号表述应作相应变动
。

使用上述方法的关键是估算 t ( x )
。 t (x ) 类似于时期死亡生命表中的存活 函数

,

它反映

的是如果一批人按两普查 (或调查 )之间年龄别初婚结婚的话
,

所对应的各年龄未婚者比例
。

图 1 给出了利用 19 名7
, 19 9 0年单岁未婚 比例估算 t ( x

) 的示意图
,

由于假定了实际最低婚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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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利用 19 87, 1 99 0年单岁未婚比例估算与1 98了一 19 9。年间年龄别初婚率对应的假想队列单岁未

婚比例 t ( x ) 的示意图

为 1 5岁
,

即 2 5岁以前未婚比例均为 i ,

所以 1 5岁以前 的 t ( x ) 与 5 2 ( x ) 相 等
。

式 ( 2 ) 中的乘数

因子 5 2 ( x) / 5 1 ( x 一
n) 是同一队列在两普查 (或调查 ) 时点之间未婚比例的变动比值

。

如

果 5 2 x( )与 5 1 ( : 一 n) 对应的不是同一队列
,

则不宜用此方法估算
。

例如我国 1 9 8 7一 19 9。年

之间城乡行政区划变动较大
, 1 9 9 0年城镇 5 2 ( x) 包括 了许多在 1 9 8 7年时被归为农村人 口的人

,

因而与 1 9 8 7年城镇 5 1 ( x 一 n) 不完全是一个队列
,

所以不宜用公式 ( 2) 与 ( 3) 估算 19 8 7一

1 9 9。年间分城乡的平均初婚年龄 sM AM
。

2
.

利用年龄与孩次别初婚与生育数据估算生育间隔的赖德 ( R y d er
, 19 6 9 ) 方法①

除详尽的生育历史抽样调查外
,

一般很难得到生育间隔年数别生育数据
。

而按母亲年龄

与生育孩次分的数据却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人 口普查与一般抽样调查中获得
。

我们可据此先计

算平均初婚年龄与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
,

再估算平均生育间隔
。

然而
,

平均生育间隔不能简

单地从第 i孩与第 i 十 1孩平均生育年龄之差求得
,

这是因为第 i孩的平均生育年龄包括 了 那 些

生育第 i孩之后不再生育的妇女
。

对于这些妇女来说
,

不存在 i孩与 i + 1孩的间隔年数问题
。

平

均生育间隔是指那些最终要生第 i + l孩的妇女生第 i孩与第 i + 1孩之间的间隔年数
。

记生过第 i

孩的妇女 中将继续生第 i + l孩与不再生育的妇女生第 i孩的平均年龄分别为X , ( 1) 与 X : ( 2 ) ,

记生过第 i孩妇女继续生第 i 十 1孩的概率 (孩次递进比 ) 为 a : ,

记所有生过第 i孩妇女生育第 i孩

的平均年龄为X i ( X i即为通常计算的第 i孩平均生育年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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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式予以整理得
:

X :+ :一 X :(1 )
= (X , + : 一 X ,

) /
a ; + 〔 ( 1一 a `

) ( X ,
( 2 ) 一 X , , 、 ) /

a : 〕 ( 4 )

式 ( 4 ) 左边是生育第 i 十 1孩的平均年龄与生过第 i孩继续生育的妇女生育第 i孩的 平 均

年龄之差
。

这正是我们要估算的平均生育间隔
。

如果
。 , 之 1 , 那么式 ( 4) 中右边第二项近似等于零

:

X : + : 一 X i ( 1 ) 宝 ( X
: + : 一 X ,

) /
a ; ( 5 )

我国的
a 。 ,

即从 。孩到 1孩的孩次递进比一般在。
。

” 左右
,

因此可以利用式 ( 5) 估算初婚

初育间隔
,

其误差可忽略不计
。

即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等于第一孩平均生育年龄减去平均初婚

年龄
,

再除以 。孩到 1孩的孩次递进比
。

由于生 1孩到 2孩的孩次递进比 (a
:

) 很可能不接近于 1 , 因此
,

一般不能用式 ( 5) 估算

第一
、

二孩平均间隔
。

这时的关键是估计又
, (2 )

,

即生了一孩后不再生育的妇女生第一 孩 的

平均年龄
。

在其他国家估算X : ( 2) 是 很不容易的
,

因为很难确定谁在生第一孩后不再生育
。

而我国的情况不同
。

我们可以认为领了独生子女证的妇女将不再生育
。

因此
,

我们可以计算

出领了独生子女证的妇女生育第一孩的年龄
,

作为 X ; (2 ) 值
,

代入式 ( 4)
,

即可比较堆确

地估算出第一孩与第二孩的平均生育间隔
,

本文未估算一
、

二孩平均生育间隔的原因在于人

口 普查未给出领独生子女证妇女生育年龄数据
。

本文第三节将给出应用式 ( 5 ) 估算的我国 1 9 8。一 1 9 9 0年平均初婚初育间隔
。

这些 bf’ 计

值实际上是用 当年的平均初育年龄与平均初婚年龄之差除以。孩到一孩的孩次递进比得到的
。

也许有的同志会觉得大部分妇女初育与初婚不在同一年
,

用同一年的平均初育与初婚年龄相

减不尽合理
。

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

人 口学研究有队列分析与时期分析之分
。

如果数

据允许的话
,

按一批妇女 (队列 ) 分析她们婚姻与生育过程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

但是 实际上

人们往往不具备完整的队列数据
。

而且即使具备详细的回顾性调查数据
,

其给出的队列指标

反映的是一批妇女多年经历的结果
。

比较不同批 (队列 ) 妇女的经历也不能确 切反映婚姻
、

生育随时间 (年份 ) 的变化
。

例如
,

从 1 9 8 5年河北省深入 生育力调查数据中得知该省 1 9 7 5一

1 9 8 0年与 1 9 7。一 1 9 7 5年结婚队列平均初婚初育间隔分别为 1
.

52 年
一

与1
.

67 年
,

前者比后者减少

0
.

15 年
,

这一数字反映了这两批妇女从她们结婚年份 ( 1 9 7 5一 1 9 8 。与 1 9 7。一 1 9 7 5) 到 1 9 8 5年

多年经历 (初婚初育 ) 之间的差异
,

无法确切说 明 1 9 8 5年与 1 9 8 5年以前某一年 ( 如 19 7 5 或

1 9 8 0年等等 ) 的初婚初育间隔的差异
。

而政策制订
、

执行者与参谋者们往往对某一地区 (或

全国 ) 婚姻与生育随时间 (年份 ) 的变化特别感兴趣
。

这就要用到时期指标
,

本文 提 供 的

1 9 8 0一 1 9 9。年平均初婚初育间隔正是这样一种时期指标
,

它与时期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如果

一批妇女按该时期年龄别生育率渡过一生的话
,

其平均生育子女数类似
,

时期平均初婚初育

间隔反映的是如果一批妇女遵循当年年龄别初婚率与初育率的话
,

其平均初婚初育间隔有多

大
。

比较不 同年份的平均初婚初育间隔
,

正可以说 明不 同年份社会经济水平与计划生育政策

措施落实程度不同对初婚初育间隔的影响
,

从而为政策制订
、

执行者与参谋者们提供科学依

据
。

如同某一年总和生育率大于 1 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妇女一年中生育一个孩子一样
,

时期平

均初婚初育间隔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妇女在同一年里初婚与初育
。

因此
,

本文介绍的用赖德方

法估算的时期平均初婚初育间隔是一种不需很多详尽数据的简单明了的人 口综合指标
。

二
、

八十年代初婚年龄的变化
’

将第四次人 口普查与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婚姻数据相比较
,

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 80 年代的



初婚年龄比 80年代初以及 80年代前显著下降
。

19 9 0年男女曾婚比例中位数 (即最终将结婚者

的 5 0 %已曾婚的年龄 )分别 比 9 18 2年下降 1
.

2 3岁和 0
.

6 2岁
。

19 9 0年男女 曾婚 比例的第一个四

分位数 (即最终将结婚者的 25 %已曾婚的年龄 )分别比 19 8 2年下降。
.

9 1岁与 。
.

2 4岁
。

男女第三

个四分位数 (即最终将结婚者的 5 7 %已曾婚的年龄 )下降的幅度分别为 1
.

4 1与。
.

8 7岁
。

第四
、

第三次人 口普查婚姻状态数据基本上分别反映了 80年代与 0 7年代初婚的累计结果
,

根 据 这

两个普查时点曾婚比例估算的中位数与四分位数说 明我国 80 年代初婚年龄比 70 年代及 80 年代

初明显提前
。

而 19 9。年的曾婚比例综合指标与 1 9 8 7年比较的变化幅度不大 (见表 1 )
。

表 1 男女 曾婚比例的中位数及四 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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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可说明一点问题
,

但不能据此推论 80 年代婚姻变化
,

因为这二

个普查时点特别是 19 8 2年数据包括 了 80 年代以前初婚的影响
。

然而
,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
,

同时利用相邻两时点数据
,

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估计根据未婚比例的平均初婚年龄
。

根 据

19 8 7 、
1 9 9 0年数据估算的 1 9 8 7一 1 9 9。年期间的平均初婚年龄 S( M A M )反映的完全是这一时期

的初婚过程
,

也提供了 19 8 7年 1写人 口调查及 19 8 8年 2编生育节育调查之后的 19 8 7一 1 9 9 0年初

婚年龄的最新信息
。

由于 2编生育节育调查已提供了 1 9 8。一 1 98 7年每年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
,

加上 1 9 8 2年普查汇总资料未给出 20 岁以前以及 29 岁以后的单岁未婚比例
,

亦增加 了用 1 9 8 2
、

19 87 两时点数据精确估计 1 9 8 2一 19 8 7年间平均初婚年龄 S( M A M ) 的困难
,

所以我们使用取

自2输生育节育调查的 1 9’8 。一 1 9 8 7女性平均初婚年龄进行对比分析
。

利用四普与 1 9 8 7年 1%人

口抽样调查单岁年龄别未婚比例估算出的 1 9 8 7一 1 9 9 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 2
.

0岁 ; 比2输生

育节育调查给出的 19 5 4一 1 9 8 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 ( 2 2
.

2 0 )下降 0
.

2 0岁 ; 比 1 9 8 0一 1 9 8 3年 女

性平均初婚年龄 ( 22
.

盯岁 ) 下降 0
.

5 7岁
。

分析结果说 明我国 80 年代前期 由于实行新婚 姻 法

而停止或放松执行 70 年代中
、

后期晚婚年龄限制及其他原因弓!起的婚龄提前的趋势 并 未 逆

转
,

女性婚龄仍在卞降 (见图 2 )
。

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 各界的高度注意
。

三
、

八十年代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化

表 2第二列及图 3给出了我国 80 年代平均初育年龄
。

从 1 9 8 。年到 19 8了年的平均初育年龄持

续下降
,

而 1 9 8 7年以后则基本持平
。

表 2的最后一列及图 4给出了根据本文第一节介绍的方法估算的全国 1 9 8 0一 1 9 9 0年初婚与

生育第一孩平均间隔年数的估计值
。

尽管 19 8 7年年中到 1 9 9。年年中的平均初婚初育 间 隔 比

1 98 7年增加 。
.

15 年
,

但仍低于 1 9 8 6年及其以前的所有年份①
。

我国 1 9 8 7一 19 9 0年 初 婚 与 生

① 1 9 8 7年的平均初婚初育间隔估计值明显比相邻前后年份都低
,

与图 3所示大致趋势不符
。

这种曲线突然凹陷的现象

是由数据质盈或随机波动所致
,

还是数值确实如此
,

有待掌握更多资料后进一走研究
。

当然
,

这并不影响本文关千 0a 年代

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变动趋势的分析与结论
。



育第一孩平均间隔年数分别比 29 5 4一 9 6 5 1年与 9 5 10一 9 5 13年均值下降 0
.

06与 0
.

5 1年
,

比 1 9 5 4

二 一 1 9 8 7年均值下降。
.

01 年
。

这说明我国 80 年代婚龄下降伴随着婚后生育提前
,

因为若没有婚

后生育提前的话
,

仅仅婚龄的下降这样一个原因不会引起初婚初育间隔的缩短
。

婚后生育提

前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各地对新婚后生育第一孩一般限制不严
,

甚至没有限制
,

而近年来未婚

先孕现象又 日趋严重
,

致使 1 9 8 7一 1 9 9 0年生第一孩与初婚的平均间隔分别 比 1 9 8 0一 1 9 8 3 与

19 5 4一 1 9 5 6年 均 值缩 短 1 1
。
2 %与 4

.

0 %
,

比

1 9 8 4一 1 9 8 7年均值缩短。
.

7%
,

这种现象不能

不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

我国 80 年代城市
、

镇
、

农村行政区划变

动 太大
,

许多县城所在地升格为
“
市

” ,

乡政府所在地升格为
“
镇

” ,

大批农村人 口

也随之升为城镇人 口
。

例如我国 19 9 0年按行

政建 $JI 的市人 口比一9 5 7年增长 6 3
.

2%
, 1 9 9 0

年镇人 口比 1 9 8 7年增长 3 2
.

5%
,

而同期农村

人 口却减少 2 1
.

3%
。

这种大规模的行政区划

变动使我国城乡数字的纵向可比性较差
。

如

第一部分所述
,

很难用 1 9 8 7与 1 9 9。年城乡数

,、,̀2
,̀

均平初娇那时

l, 召 0 公 1 . 2 . 」 t 4 . 5

{ 年份

圈 2
.

我国 80 年代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动

据估算 1 9 8 7一 19 9 0年间分城 乡的平均初婚年龄
。

因此
,

我们只在表 2 中列出了 1 9 9。年全国分

城乡的男女 曾婚比例的中位数及四分位数
。

总的来说
,

我国市人 口结婚比镇
、

农村人 口晚
,

镇人 口结婚比农村人 口晚
。

然而
,

由于四普按行政建制划分的城乡人 口婚姻数字中包括了郊

区农村人 口
,

其反映的城乡差异显然低估了实际城 乡差异水平
。

如何比较精确地估计我国城

乡人 口要素差异的实际水平及其随时间的纵向变化是一项难度很大 的工作
,

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

表 2 1 9 8。一 1 9 90年我国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及平均初婚初育间隔

年 份

19 8 0

1 9 8 1

1 9 82

1 9 8 3

19台0一 19 8 3

19 84

平均初育

。 ` ①` 1一 省了

平均初婚 {平均初婚
年龄① {初育间隔② {

年 份
平均初婚

年龄①

平均初婚

初育间隔②

口̀80曰
月

心n舀J叹J任,̀月气月一
..

…
,山,人,上,几,几

1
1

.

...

1!l!刀,介J朽Oné叮山, l
]
,幻Un

..

…
ǹ口̀,自勺山,é,自2,̀,白q白

:::

1 9 8 5

1 9 8 6

1 9 87

1 9 8 4一 1 9 8 7

19 8 7
。

5一 1 9 9 0
。

5
。

平均初婚…
年龄① }
2 3 ·

, o

…
“ 3 · 6“

{
2 ” · 4 3

1
2 3 · “ 3

…
2 3 · 4艳

_

}

一众望瞥牛 {
义冷

~

」
.

, l

一匕月J l卜」n匕几01勺

J任叮. 1几二d7
00Réóh̀Lt占几口一óǹ

:…
,曰,é,̀,目2,工,白,̀,曰,自,一山弓八舀Un,自UO八O厅̀月ō,doù匕,占扮矛

:…
月ù叹J任月。JCO月,介0,一q̀,曰,目,曰Ò

注
:

① 1 9 8 0一 19 8 了年平 均初婚与初育年龄取 自2编生 育节育抽样调查
。

19 87
.

5
一

1” 。
.

5
.

间的平均初育年龄根据 《 第

公次全国人 口普查 10 %机器汇总资料》给出的 1 9 8 9年年龄别一孩次生育率计算
。

1 987
.

5一 1 9 9 0
.

5间的平均初婚年龄根据四

普与 l%人 口调查 年龄别未婚 比例估算
。

②平均初婚初育间隔 = 平均初育年龄一平均初婚年龄
0 孩到 l 孩的孩次递进 比

③ 19 87
.

5
一 19 90

。
5

.

指 19 8 7年年中 ( i 写人口抽样调查时点 ) 至 1 9 9。年年中 ( 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点 ) 的期间
。

四
、

思考与讨论

我国妇女婚龄提前
,

初婚初育间隔缩短的趋势令人 忧虑
。

对于那些不违法超生的夫妇个

人来瞬
,

早生一点与晚生一点的终生生育数是一样的
。

但是对于地区与全国人 口总体来说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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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 80 年代平均初育年龄的变动 图4 我国 80 年代平均初婚初育间陇的变动

早生却将加大时期人 口总出生数
,

提高时期人 口增长速度与总人 口数
;
与此相反

,

晚育却可

以在允许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不变的前提下
,

有效地控制我国人 口增长速度与未来 人 口 总

数① 。

然而
,

我国 80 年代后期与 80 年代前期相比
,

早育趋势并未得到扭转
,

甚至仍在发展
,

这一点务必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

应在大力宣传与提倡晚婚
,

坚决杜绝非法早婚的同时
,

坚决实行生第一孩的低限年龄以及符合政策生第二孩的间隔
,

对于晚育者予以奖励
,

早育者予

以经济惩罚
。

同时应积极为新婚夫妇以及尚未结婚但已有 (或可能有 ) 性行为的青年恋爱伴

侣提供有效而又易于获取 (如药店出售或 自取 ) 的避孕药具
,

以降低未婚先孕造成匆匆早婚

早育的比例
,

从而提高平均生育年龄
,

控制人 口过速增长的趋势
。

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
,

我国 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既不可放松
,

也不可收紧
。

走出目前人

口年龄构成
、

婚龄提前
、

初婚初育间隔下降迭加在一起而造成的困境的出路可能只有二个
:

其一是前面已提到的大力提倡晚婚
,

坚决落实晚育措施
,

其二是狠抓人 口问题的社会经济综合

治理
,

全党全民动员
,

下决心多增加投入
,

在养老
,

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解决人们
,

特别

是农民因少生孩子而带来的后顾之忧
,

从根本上转变农民的生育观念
。

(笔者甘苏荣挂
、

刘义同志提供据 全国 1 9 8 8年 2 %生育节育调查数据计算 的 1 9 8 0一 1 9 8 7

年平均初婚年龄 与平均初育年龄数据
,

特别衬苏荣挂同志与笔者的讨论表示衷 心 感谢 )

(作者工作单位
:

北京 大学人 口 研究所 )

(上接 第 63 页 )

通过 以上对全书各个部分
、

吝章的评介可以看出
,

《 就业 》 一 书的重要特点之一 是理论

与实际的联系较为紧密
。

大部 分 章 节 的内容是从改革未来城 乡就业出现的新问题 中提出来

的
,

然后再从理沦与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
,

提出自己的见解
。

重要特点之二是全 书 是 社 会

科学研究人员
、

高校教师和实际工作者密切协作的成果
,

它不仅体现了吝单位之间学与思想

的交流融合
,

也是不 同人员各 自特点和知识结构的互 相渗透
,

所形成的比较共同 的 认 识
。

《 就业 》 一书完成于 1 9 8 8年底
,

19 89 年又作了几次修改
,

其 间多方面征求意见
,

先后研讨多

次
。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

该书对解决中国 目前和今后的就业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理 沦和现实

意义
。

该书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系统的抽样调查资料
。

这一点
,

辜先是考虑过的
,

但囿于经费

有限而没有能进行
,

不能不说是一 种缺憾
。

这一点
,

只能留待以后来补充进行了
。

(作者工作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研 究所 )

①详见 曾毅
: “

提高乎均生育年龄对我国人 口发展的影响
” , 《人口与经济》 , 1 9 9 1年第 2期

,


